宿州市埇桥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文件

埇行管〔2021〕22号






























关于印发《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经中心党组会议研究，修订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现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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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机关国有资产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国有资产范围
凡办公经费购置或其它单位赠与的，均为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分为一般性资产和固定资产。
（一）凡购置单价在500元（含500元）以下的低值易耗类用品，列入一般性国有资产管理范围；
（二）凡购置使用期限超过1年（不含1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列入固定资产管理范围。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超过1年（不含1年）的大批同类物资，也列入固定资产管理范围。
(三)固定资产的分类管理。对公共财物实行分类管理，按财物的价值和使用年限划分为以下四类.
1.固定资产类。机动车、监控设备、系统服务器、侦查包、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扫描仪、空调、加密设备、保险柜、文件柜、热水器、办公桌、沙发、电视机、碎纸机等价值在1000元以上,且使用期限能超过一年的耐用物品。单位价值未达1000元，但使用年限较长的也可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2.低值易耗品类。会议桌、吊扇、落地扇、移动硬盘、计算器、U盘、椅子、电话机、饮水机、花盆花草等物品。
3.日常办公用品。计算机耗材（色带、墨粉、纸张）、办公用笔、稿纸、订书机、文件夹、回形针等。
4.劳保用品。拖把、扫帚、毛巾、洗涤用品、驾驶员手套、眼镜等。低值易耗品不纳入固定资产管理，需做好领用人登记，报废按程序报批。
二、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负责机关国有资产的统一购置。办公室购置后，将购置的国有资产移交财务股核对、登记，凡属固定资产的物品，财务股均需按性质分别录入财政部固定资产登记系统、登记造册、入账。财务股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同时，固定资产管理严格按局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购置程序
（一）各股室购置一般性资产，应领取并填写《机关物品购置申报表》。
购置500元以下的一般性资产，统一送办公室初审，报分管领导审批后，由办公室统一购置，登记入帐。
购置500元以上的固定资产，经分管领导审签后，统一送办公室汇总，主要负责同志审批。待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购置和领用管理。
（二）办公电脑的购置、维修、管理，统一由办公室负责，每年购置、报废情况由办公室汇总登记备案，年终送财务股汇总登记备案。
（三）各股室申报当年需购置的国有资产时，应及时和办公室、财务股联系，确认所需物品设备是否需进行政府采购和上报财政预算批准或由经费缴入区财政采购专户统一购买。如确须由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集中采购和协议采购的固定资产，需按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程序和规定执行。
四、保管使用
（一）各股室负责人为本股室国有资产保管、使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特别是对固定资产要明确保管人，如遗失、损失视情况追究相关责任。
（二）各股室管理、使用的物品，原则上不能带离办公室，个别为安全须保管在个人家里的重要物品，应报分管领导同意并在办公室备案。笔记本电脑应报分管领导同意后带回家保管。各股室平时增添、更换的物品应及时填写《机关现有物品情况登记表》。工作人员因工作调动等不在本单位工作时，须向股室清退自己保管或使用的国有资产，手续完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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